
昌黎县人民政府

关于2018年县本级决算及县总决算的

报    告

——2019年10月28日在昌黎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24次会议上

昌黎县财政局局长  马继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18年，财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聚焦全面建设高质量财政目标，统一思想、奋发作为、创新突破，财政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现将2018年县总预算及县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汇报如下：
     一、2018年全县及县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县及县本级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昌黎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2018年全县财政总收入预算安排30690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118700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184357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33799万元。后经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98027万元。

2018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实际完成390068万元，同比（上年实际完成，下同）增长60.9%，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5988万元，同比增长37.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9802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32.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94142万元。   

社保基金收入完成215401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的具体情况是：

1．税收收入完成126513 万元，完成预算的139.4%；

2．非税收入完成19475万元,完成预算的69.7%；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5988万元，占年初预算的123%；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9802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社保基金收入完成154621万元，占年初预算的115.7%。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是：

1．税收收入完成51055万元，完成预算的131.7%；

2．非税收入完成19475万元，完成预算的69.7%；

（二）全县及县本级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昌黎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8376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184357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131864万元。最后，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350803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为95460万元。

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33999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6.9%，增长15.5%；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9518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7%，增长27.1%。

社会保险基金完成198499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具体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3759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0.6%；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1696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9.5%； 

3．教育支出完成7848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3.1%；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41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34.4%；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711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18.3%；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4345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6%，比上年增长40%；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4450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4.5%，比上年增长16%；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3587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4.3%，比上年增长467.3%；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1071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53.5%；

    10．农林水事务完成3871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8%，比上年增长13.7%；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571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8%，比上年增长10.1%；

12．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支出完成208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61.7%，比上年下降29.5%；

13．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完成286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65.6%；

14．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完成529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4.4%；

15．住房保障支出完成709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5.9%；

16．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33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28.4%；

17．债务付息支出277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21.8%；

18．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29.4%。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327109万元，实际完成31030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4.9%。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的具体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1946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2.7%；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1696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9.5%； 

3．教育支出完成7828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3.1%；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41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34.4%%；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710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18.3%；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3932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5%，比上年增长44%；

7．医疗卫生支出完成4358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4.4%，比上年增长14.7%；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3548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4.2%，比上年增长472.5%；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1047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53.1%；

    10．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3360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6.5%，比上年增长15.1%；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571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8%，比上年增长10.1%；

12．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完成208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61.7%，比上年下降29.5%；

13．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完成286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65.6%；

14．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完成529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14.4%；

15．住房保障支出完成651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10.7%；

16．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33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28.4%；

17．债务付息支出227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21.8%；

18．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比上年下降29.4%。

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5988万元，税收返还收入1024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86969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99万元，调入资金21010万元，新增债券10000万元，上年结转12154万元，减去上解上级支出3262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7298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356803万元（含专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999万元，结转下年支出16804万元，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二、2018年财政主要工作
2018年，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全县重点工作，充分发挥“生财、聚财、理财、用财”职能作用，坚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有力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一）狠抓财源建设，提高生财聚财能力。
财政收入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财源基础不断壮大，可用财力更加充裕。一是大力开展综合治税。积极协调配合税务部门，实时掌握税收入库进度，依托县综合治税信息平台，强化协税护税职能，努力做到应收尽收。二是强化税收征管。加强分析研判和组织收入调度，牢固树立“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责任意识，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三是严格规范非税收入管理。认真落实国家各项非税收入政策，清理非税收入收费项目，规范收费行为。坚持以票管收，做到源头控收，实现了非税收入的规范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强化非税收入稽查，实现以查促收、以查补漏、以查促管的目的，切实做到非税收入应缴尽缴。

（二）优化支出结构，确保支出任务的完成。

不断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大对各项民生事业和重点领域的投入力度。一是保工资、保运转。安排资金13.8亿元，较好保证了我县行政事业人员工资的发放和机关运转。二是保民生、保重点建设项目。实现民生支出26.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3%，确保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民生领域支出。三是保障八项重点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4亿元，其中八项重点支出累积完成26.8亿元，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四是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大我县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全年投入资金16779万元，确保安居工程项目顺利实施。五是积极筹措扶贫脱贫资金。我县共投入扶贫资金1018.2万元，全力保障扶贫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完成。

（三）深化财政改革，提升管理水平。

进一步深化预算绩效改革，按照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要求，坚持和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预算管理机制，以规范的预算绩效管理结构为基础、预算项目为载体、绩效管理为主线，形成“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绩效缺失有问责”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新机制。

（四）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掌控全县政府隐性债务底数，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化解方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力。积极申请新增债券资金，2018年争取新增债券资金2.7亿元，为我县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切实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确保我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

（五）加强财政监督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务管理。一是扎实开展省、市、县巡视巡察整改工作。针对巡视巡察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核查，全面落实整改。二是开展违反财经纪律问题检查。认真组织开展扶贫领域设立“小金库”等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专项清理工作、2016年－2017年滞留截留套取挪用财政专项资金问题、设立“小金库”等违反财经纪律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以及各项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通过采取自查自纠以及重点抽查检查，对存在的违反财经纪律问题进行督查整改。三是开展全县财务大检查。研究制定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财政财务大检查的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执行情况、重点行业、民生类专项资金、财政绩效评价、预决算公开等一系列财政财务监督检查。

    （六）推进脱贫攻坚，落实惠农政策。

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聚焦“脱贫攻坚”，助力农民增收，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一是落实涉农补贴政策。通过“一卡通”认真落实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无害化处理补贴以及大中型水库移民补贴等涉农补贴，二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申报农业项目，争取上级资金。2018年申请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1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个，产业化贷款贴息项目2个，产业化补助项目1个。三是加强涉农资金监管。积极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治理工作，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出台制定了《昌黎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昌黎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监督办法》《昌黎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付监控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确保各类农业项目资金高效使用。

（七）统筹推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坚持把依法理财、科学理财作为建设高质量财政的主要抓手。一是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推行差旅费电子支付。依托河北财政信息系统一体化平台，对全县所有预算单位的财政性资金会计核算全部纳入一体化平台，实现了财政资金规范化管理。选择试点单位，逐步开展差旅费电子凭证网上报销工作。二是国有资产管理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和重点行业改革，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基本完成国企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同时，组织开展全县范围内国有资产大清查工作，全面摸清底数，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流失。三是会计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通过开展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强化会计监管，提升会计人员综合素质，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全面提高我县会计队伍整体素质，促使我县的会计基础工作再上新台阶。

2018年，全县财政工作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取得了较好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县人大、县政协的有力监督和支持，得益于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收结构单一，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动力不足。一方面，我县财政收入结构单一，一钢独大局面凸显，抗风险能力弱；另一方面，受经济持续下行、国家密集出台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新增税源增长点不多，可持续增长能力有限。二是刚性支出激增。一方面是落实国家各类政策性增支，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大气污染防治及扶贫、涉军、维稳等政策性支出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民生实事、乡村振兴等落实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导致财政支出压力愈发严重。三是政府债务风险隐患不容小视。虽然我县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2019年之后将逐步进入还债高峰期，今后乃至一段时期将是对财政工作的一项巨大挑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深入分析原因，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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